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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存款一般条款(个人客户适用) 
 

 

1. 本《定期存款一般条款(个人客户适用)》（本“一般条款”）

适用于个人客户开立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下称

“银行”）的定期存款账户和存放于银行的定期存款。  
 

2. 客户可根据本银行不时确定的币种、最低开户存款额及存

款期限开立定期存款账户。  
 

3. 本银行保留更改利率的权利，有关的更改将会以公告方式

在本银行场所张贴或以本银行决定的其他方式事先通知。

但除提前取款另有规定外，即使本银行随时调整定期存款

利率，一笔定期存款的利率应始终是存款日当天约定的定

期存款利率。 
 

4. 客户要求提前取款时，本银行保留权利，就提前支取的存

款按本银行确定的在提前支取日有效的、适用于同等金额

的本银行的活期存款挂牌公告利率（若有）支付利息。若



 

PUBLIC 

本银行同意客户在存款到期日前提款，则任何已付给客户

的利息及已付予政府的税项（若有），得先从本金中扣除，

余款始付还存户。 
 

5. 利息计至存款到期的前一日止并在到期日支付，利息按照

客户在个人定期存款申请书中的指示可供提取或加入本金

续存。 
 

6. 若存款的到期日为国定假日或周末，存款将于该假期或周

末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付还，除非延长存款期超出本行所接

受的最长期限或法定期限，则在该情况下，存款将于该假

期或周末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付还。 
 

7. 有关存款到期处理方法的指示或修改指示，可通过在本行

营业网点递交相关书面指令、网上银行或电话银行方式最

迟须于到期日的前一个工作日送达本银行。 
 

8. 倘本银行在存款到期日的前一工作日（或任何续存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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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一工作日）仍未收到客户的处理指示，则余款本金连

同累计利息（扣除应付税项，若有）将于该等到期日（或

续存到期日）自动续存为定期存款，续存为定期存款的期

限为原定期存款的期限相同，且续存的定期存款适用本银

行发布的有关定期存款的所有条款和条件。若存款到期续

存（无论是根据客户指示续存还是根据以上第8条的规定

自动续存），则续存利率将采用到期日（或相关续存到期 

日）当天的利率。 
 

9. 客户确认并不可撤销地同意，若本银行根据相关条款和条

件(包括但不限于《一般章则条款（个人账户适用）》、《财

富管理及个人银行业务账户和服务费率》等)决定关闭客户

的账户，则客户的定期存款于到期日(包括相关续存到期日)

后不得续存(客户已就定期存款给予本银行的续存指示将

不被执行)。本银行有权经通知客户，在定期存款的下一个

到期日关闭客户的定期存款帐户，而无须说明理由，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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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定期存款账户中的本金连同累计利

息（扣除应付税项，若有）将于关闭日直接支付给客户（若

客户根据本银行的通知于关闭日到达本银行的营业网点），

或者提存至本银行的临时账户中供客户之后提取（若客户

未能根据本银行的通知于关闭日到达本银行的营业网点）。 
 

10. 本一般条款的英文文本仅供参考，如有歧义，以中文文

本为准。 
 

11. 银行可不时修订本一般条款。有关修订将在银行营业场

所或官方网站公布或以银行决定的其他方式事先通知客户。

除非客户于通知期结束前全额支取所有定期存款，否则客

户将被视为同意该等修订。 
 

12. 本一般条款适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为本条款之目的，

不包括以下特定司法区域：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和台湾地区）法律管辖与解释。与本一般条款相关的

争议应提交银行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